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5月15日的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31,213,17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9,363,951.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永艺控股有限公司、安吉尚诚永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加勇、阮正富、玄元私募基

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玄元科新17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2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

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2-5137669
特此公告。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00 证券简称：永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刘革新先生关于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通知，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姓
名

刘革新

刘革新

刘革新

刘革新

刘革新

刘革新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2,673,000

1,280,000

2,781,000

1,330,000

3,800,000

4,200,000

16,064,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0.71%

0.34%

0.73%

0.35%

1.00%

1.11%

4.24%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17%

0.08%

0.17%

0.08%

0.24%

0.26%

1.00%

起始日

2024/5/22

2024/5/22

2024/5/22

2024/5/22

2024/6/13

2024/6/13

-

解除日

2025/5/22

2025/5/22

2025/5/22

2025/5/22

2025/6/13

2025/6/13

-

质权人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
名

刘革新

刘革新

刘革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是

是

本次质押
（股）

3,750,000

3,380,000

8,32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0.99%

0.89%

2.1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23%

0.21%

0.52%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 ，
注 明 限
售类型）

是（高管
锁定股）

流通股

是（高管
锁定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5/21

2025/5/21

2025/5/21

质押到期
日

2026/5/21

2026/5/20

2026/5/20

质权人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质 押
用途

其 他 ：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其 他 ：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其 他 ：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合计 - 15,450,000 4.08% 0.96% - - - - - -
刘革新先生上述股份质押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革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直接持有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姓名

刘 革
新

刘 思
川

王欢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379,128,280

8,346,286

192,200
387,666,766

持 股
比例

23.72%

0.52%

0.01%
24.25%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05,314,000

0

0
105,314,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04,700,000

0

0
104,7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7.62%

0.00%

0.00%
27.0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6.55%

0.00%

0.00%

6.5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注

101,320,000

0

0
101,320,000

占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96.77%

0.00%

0.00%
96.77%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注

183,026,210

6,259,715

0
189,285,92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66.69%

75.00%
0.00%
66.89%

注：上述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系因董事、高管锁定股而限售。

此外，刘思川先生单独或与其一致行动人通过私募基金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2,650,
600股。

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系用于满足刘革新先生个人的资金需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革新

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47,02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2.40%，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2.94%，对应融资余额为4.9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为98,02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5.85%，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6.13%，对应融

资余额为10.9亿元。刘革新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有相应的偿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

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刘革新先

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

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

格遵照权益变动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3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888 证券简称：惠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HONGBO YAO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2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
月22日9:15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珠海市联港工业区大林山片区东成路南1号珠海惠威科技有限

公司会议室。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对象：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0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8,351,6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614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72,76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7266%。

（2）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7,278,9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8878%。

（3）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072,6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265%。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线上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8,317,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5％；反

对2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8,317,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5％；反

对2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317,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5％；反

对2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8,317,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5％；反

对2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298,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3％；反

对50,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19,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763％；反对50,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6907％；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0％。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8,311,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4％；反

对3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301,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3％；反

对4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30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1％；反

对4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同意的股份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2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73％；反对4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246％；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1％。

9、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审议通过《选举HONGBO YAO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97,280,077，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5%；表

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得票数1,234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9.02审议通过《选举HUIFANG CHEN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7,280,068，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5%；表决结果

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得票数1,22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2%。

9.03审议通过《选举 JUNJIE MICHAEL YAO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7,280,080，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5%；表决结果

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得票数1,23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3%。

9.04审议通过《选举姚宏远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97,280,060，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5%；表

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得票数1,21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1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审议通过《选举王明强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97,280,059，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5%；表

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得票数1,216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10.02审议通过《选举高义融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97,280,058，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5%；表

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得票数1,216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10.03审议通过《选举曾婷婷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97,280,058，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5%；表

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得票数1,21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若晗、冯沛波

3、结论性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88 证券简称：惠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天以口头的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由HONGBO YAO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HONGBO YAO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经

逐项审议同意选举以下董事为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2.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王明强；委员：高义融、曾婷婷。

2.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高义融；委员：曾婷婷、HUIFANG CHEN。

2.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曾婷婷；委员：高义融、HUIFANG CHEN。

2.4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HONGBO YAO；委员：王明强、高义融。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聘任以下高级管理人员：

3.1、聘任 JUNJIE MICHAEL YAO为总经理；

3.2、聘任姚宏远为副总经理；

3.3、聘任陈焕新为副总经理；

3.4、聘任况飞帆为董事会秘书；

3.5、聘任陈丹红为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市南沙区东涌镇三沙公路13号； 电话：020-3491 9808；
传真：020-8490 1370； 邮箱：zqb@hivi.com。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4、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协助董事会秘书更好地履行职责，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杰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智慧广场A栋1101；
电话：0755-26904655；
传真：020-84901370；
邮箱：zqb@hivi.com。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

（一）陈焕新个人简历

陈焕新：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1983年至

1986年任福建省121地质队工程师；1986年至1997年任福建省龙岩市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

工程师；1997年加入惠威；2013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焕新先生间接持有公司0.08%的股份，其妹妹HUIFANG CHEN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3.59%的股份，其妹妹配偶HONGBO YAO为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62.08%的股份，二人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陈焕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陈焕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况飞帆个人简历

况飞帆，男，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金融学学士，英国格林尼治大学理学硕士。持有证券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信托从业资

格，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广发银行对公客户经理，万向信托信

托经理，现任公司投资部经理。

况飞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况飞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陈丹红个人简历

陈丹红：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2月出生，1990年7月毕业于安徽财贸

学院(现安徽财经大学)会计系工业会计专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九三

学社社员。高级会计师职称，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土地估价师资格证

书，系深圳市引进人才(2018年5月落户深圳大鹏新区)。1990年7月至1993年2月任安徽芜

湖电子管厂(原国企)会计、出纳；1993年 2月至 1994年 2月任龙岩市合成氨厂(原国企)会计；

1994年2月至2016年5月先后在会计师事务所（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福建省闽

西龙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任注册会计师、项目经理、副总经理、副主任会计师；2016年5
月至2017年4月任龙岩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企）财务总监；2017年5月至2020年5
月任深圳市尚水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任深

圳华祥盘扣租赁有限公司财务顾问；2021年5月加入惠威，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陈丹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陈丹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陈杰个人简历

陈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与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管理学、商科双学士学位。持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上市公司证代分级培训中级证

书，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深圳价值在线咨询顾问有限

公司合规咨询顾问，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主任，现就职于公司证券

部。

陈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陈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业路1号旭合科技

办公楼202会议室。

4、召集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郑旭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95名，代表股份数为142,497,995股，占公

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711%。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名，代表股份数为107,278,555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86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代表股份数为35,219,44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848%。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6人，代表股份1,630,4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434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6人，代表股份1,630,44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4345%。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6,1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1%；反对865,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0%；弃权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9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498%；反对86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532%；弃权

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97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72,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7%；反对864,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705,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484%；反对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25%；弃权

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29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72,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7%；反对864,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705,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484%；反对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25%；弃权

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29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9,5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85%；反对867,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9％；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702,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583%；反对8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126%；弃权

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29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59,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5%；反对877,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8%；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92,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511%；反对87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198%；弃权

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29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3,0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39%；反对868,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6%；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95,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596%；反对86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740%；弃权

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664%。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7,1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8%；反对864,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99,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111%；反对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25%；弃权

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66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

方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郑旭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质磊，路忠

林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0,601,3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17%；反对 871,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7%；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92,3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634%；反对87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702%；弃权

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664%。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6,3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2%；反对871,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8%；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98,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621%；反对87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702%；弃权

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6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衍生品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70,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3%；反对868,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1%；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703,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258%；反对86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372%；弃权

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7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郑旭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崔海峰，李少

华，李质磊，路忠林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6,094,5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89%；反对 879,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34%；弃权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85,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463%；反对87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180%；弃权

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35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53,0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69%；反对878,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6%；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85,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463%；反对87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873%；弃权

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66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51,6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9%；反对880,
0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6%；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84,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580%；反对880,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756%；弃权

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664%。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所有被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2,057,7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0%；反对162,
2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6%；弃权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11,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275%；反对162,2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92%；弃权

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9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25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潇、李浩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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